屏東縣112學年度下學期高國中小特殊教育教師授課資料表件
學校：                   
班別：□特教班  □資源班(僅服務本校)  □資源班(服務外校)   □巡輔班 
1、 學生名單          
	編號

	班級

（外校生請填寫校名）
	學生姓名

	備註


	例1
	五甲
	邱○芳
	
	例2
	○○國小/四甲
	黃○雅
	
				
				
				
				
				
				
				
				
				
				
				
				
				
				

	
	編號

班級

（外校生請填寫校名）
學生姓名

備註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填寫時請刪除例1和例2
2、 特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說明    教師：                 
班別：□特教班  □資源班(僅服務本校)   □資源班(服務外校)    □巡輔班
二-1.教師個人每週授課節數統計
	項目
	對應節數
	備註

	A. 基本應授課節數
	（    ）節
	*依據屏東縣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教班授課節數實施要點(1081113屏府特教字第10880475100號函)。

	B.符合減授課節數

  第（  ）項
	減授課（   ）節
	*須檢附佐證文件
1. 擔任組長職務(檢附聘書影本佐證)
2. 擔任特教業務承辦人(檢附學校課編小組會議紀錄佐證)
3. 其他(若有因承辦縣府相關業務減授課之特殊情形，請檢附公文佐證)

	C.超鐘點
	（    ）節
	

	實際授課節數
	A-B+C=（       ）節


附件一、屏東縣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班教師授課節數表
	　班級類別
教育階段
	集中式特殊教育班
	分散式資源班
	巡迴輔導班
	特教組長
資優組長

	
	導師
	專任
	導師
	專任
	專任
	

	學前
	十八節

(包班制)
	
	十八節
	十八節
	十八節
	得併國小特教班數合併計算

	國小
	十八節

(包班制)
	
	十八節
	十八節
	十八節
	依照屏東縣國民小學教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訂定實施要點辦理

	國中
	十四節
	十六節
	十四節
	十六節
	十六節
	依照屏東縣國民中學教師及兼行政職務教師每週授課節數訂定實施要點辦理

	高中
	
	
	
	
	十六節
	依照屏東縣立高級中等學校教師每週教學節數實施要點辦理


二-2.特教教師112學年度下學期授課表         教師：                    
班別：□特教班  □資源班(僅服務本校)   □資源班(服務外校)    □巡輔班
	授課領域與節數

	部定領域節數     節，特需領域節數     節，共計      節。

	授課學生名單

	編號
	班級
	鑑定類別
	部定領域/節數
	特需領域科目/節數/
實施方式
	總節數
	備註

	例1
	五甲
	學
	國/2、數/2
	社會技巧+生活管理/1/合併式
學習策略/0/融入式
	5
	學習策略融入國語數學

	例2
	○○國小/四甲
	肢
	數/2
	功能性動作訓練/1/
獨立式
學習策略/0/融入式
	3
	學習策略融入數學

	
	
	
	
	
	
	

	
	
	
	
	
	
	

	
	
	
	
	
	
	

	
	
	
	
	
	
	

	
	
	
	
	
	
	

	
	
	
	
	
	
	

	
	
	
	
	
	
	

	
	
	
	
	
	
	

	
	
	
	
	
	
	

	· 說明：

1. 填寫時請刪除例1和例2。
2. 編號/班級必須與第一頁的學生名單一致。
3. 若有服務外校學校，請於「班級」欄位填寫「校名/班級」。

4. 鑑定類別：智(智能障礙、視(視覺障礙、聽(聽覺障礙、語(語言障礙、肢(肢體障礙、腦(腦性麻痺、身(身體病弱、情(情緒行為障礙、學(學習障礙、多(多重障礙、自(自閉症、他(其他障礙、資(資賦優異。
5. 特需領域實施方式分為獨立式、合併式、融入式，若採融入式(融入學科領域)，節數填寫0，並請在備註欄填寫所融入的學科科目名稱。若完全沒有排特需的學生，請在備註欄填寫未規畫特需領域課程原因。
6. 若該生除直接教學服務外，另有提供入班支援服務，請於備註欄填寫。
7. 特殊需求領域共有13種科目:生活管理、社會技巧、學習策略、職業教育、溝通訓練、點字、定向行動、功能性動作訓練、輔助科技應用、創造力、領導才能、情意發展、獨立研究或專長領域。請填寫正確名稱!


*若表格不敷使用，請自行增列
三、112學年度下學期特教教師課表       教師：                  
班別：□特教班  □資源班(僅服務本校)   □資源班(服務外校)    □巡輔班
	節次
	星期

時間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早自修
	7:50-8:30
	填寫說明
＊課程名稱
＊協同教師
（無則刪除）
＊學生班級/編號(原班課程) 
	
	
	範例
特殊需求:社會技巧

202/01(早修)
204/02(早修)
301/05(早修)
	

	
	服務學校/人數
	
	
	
	本校/3
	

	第一節
	8:40-9:20
	範例
數學
601/12(數)
601/13(數)
602/14(數)
	
	範例
國語
202/01(綜)
204/02(自)
	
	

	
	服務學校/人數
	本校/3
	
	OO國小/2
	
	

	第二節
	9:30-10:10
	
	
	
	
	

	
	服務學校/人數
	
	
	
	
	

	第三節
	10:30-11:10
	
	
	
	
	

	
	服務學校/人數
	
	
	
	
	

	第四節
	11:20-12:00
	
	
	
	
	

	
	服務學校/人數
	
	
	
	
	

	午休

	第五節
	13:30-14:10
	
	
	
	
	

	
	服務學校/人數
	
	
	
	
	

	第六節
	14:20-15:00
	
	
	
	
	

	
	服務學校/人數
	
	
	
	
	

	第七節
	15:10-15:50
	
	
	
	
	

	
	服務學校/人數
	
	
	
	
	


核章欄

	特教業務承辦人：
	   主任：
	校長：



民國         年          月          日
※授課資料表件撰寫注意事項:
1.依班型為單位填寫、由特教教師編制所屬學校主管核章、上傳。
2.請檢視每週授課節數是否前後一致。
3.填寫時請將範例資料刪除

4.若各校上課時間與表格略有不同，請自行修正。
5.每節課的欄位填寫的內容如下說明：
(課程名稱—請填寫特師上課的課程名稱。
(協同教師—請填寫協同教師姓名，若沒有協同教師則不必填寫。
(學生班級/編號—請務必對應第一頁學生名單的編號。
(原班課程名稱—請在每位學生編號旁邊註記該節課原班課程名稱，以利分辨排
  課方式為抽離或是外加。(若學生是集中式特教班學生則不必填寫此項)
(服務學校/人數—「本校」以灰階註記，外校請填寫校名，並請填寫該節上課人
  數。
1

